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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 批准(授予)、保持、扩大、缩小认证的条件 

 

 

1 目的 

依据认证规范和 CSP 质量手册制定本程序，以规范 CSP 批准(授予)、保持、扩大、缩小认证

的运行并使其受控。 

 

2 范围 

本程序适用认证委托人向 CSP 提交产品认证的批准(授予)、保持、扩大、缩小。 

 

3 文件获得 

本文件可在中心网站(www.cspga.net.cn))中下载，或向 CSP 索取。 

 

4 批准(授予)、保持、扩大、缩小的条件    

4.1 批准(授予)认证的条件 

认证委托人/供方所有引起对认证产品符合性的任何怀疑的不符合已得到纠正且经过

CSP 验证关闭，相关产品认证的所有要求得到满足，经 CSP 认证决定评定，批准(授予)认证；

否则，不批准(授予)认证。CSP 在对批准(授予)认证进行决定评定时关注以下情况： 

1）认证委托人/供方具有法人地位，并在认证过程中履行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2）认证检测与工厂检查符合相应认证技术规范的要求，并予通过； 

3）认证资料完整有效，认证过程完整有效（无认证终止情况发生）； 

4）证书标志的误用、存在缺陷认证产品的召回、申投诉与举报、政府监督，CSP 要求

整改的等情况已得到解决； 

5）按照规定已缴纳相关认证费用； 

6）其他情况。 

4.2 保持认证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认证委托人/持证人/供方等获证组织经 CSP 认证决定可保持认证，认

证证书有效；否则，可导致无法保持证书的有效性： 

1）满足认证监督检测与检查的要求，并予通过的；  

2）没有出现符合 CSP 产品认证暂停、撤销和注销条件的； 

3）认证要求更改时，按照规定进行变更，经评价能够满足认证要求更改后新的要求的；   

http://www.csp.gov.cn/


CSP/GK-7.6-1               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                       D/2.0                                   

 2 

4）按照证书与标志管理规定，规范使用产品认证证书与标志的； 

5）按照规定已缴纳相关认证费用的； 

6）证书标志的误用、存在缺陷认证产品的召回、申投诉与举报、政府监督，CSP 要求

整改的等情况已得到解决，并经 CSP 验证关闭的； 

7）其他。 

4.3 扩大认证的条件 

4.3.1 增加获证产品认证单元内所覆盖的产品型号。 

4.3.2 持证人/供方向 CSP 提交扩大认证变更申请，签定认证协议，CSP 进行相应的认证评

价，由 CSP 做出批准(授予)扩大的认证决定，并换发证书。 

4.4 缩小认证的条件 

减少同一产品认证单元所覆盖的产品型号，持证人/供方向 CSP 提交减少认证申请，由

CSP 做出批准(授予)减少的认证决定，换发证书。 

 

5 申诉、投诉和争议 

持证人/供方对 CSP 相关决定有异议或不满的，可依据申诉、投诉与争议公开文件向 CSP

提出申诉、投诉和争议。 

 


